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年第 5期

FU DAN JOURNAL ( Socia l Sc iences) N o. 5 2010

[收稿日期 ] 2010 05 14

[作者简介 ] 张树剑, 复旦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

林挺进, 博士,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 本文为 2009年度上海市社科规划课题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  (项目批准号: 2009EZZ002)的阶段性成果。

! 刘剑文主编: ∀民主视野下的财政法治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第 185∃ 187页。

% 马骏、林慕华: ∀现代议会的预算修正权力 #, ∀呼吁公共预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年,第 96页。

中国省级人大预算草案修正权的意义及法律基础

张树剑 林挺进
(复旦大学 法学院, 上海 200438;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 杭州 310027)

[摘 要 ] 预算草案修正权是人民代表及代议机构行使财政监督权的重要表现途径。中国自

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 地方人大对政府的预算监督意识越来越强,所有省级人大都已制定预算审查

监督条例、规定等地方性法规,并且在预算草案修正的实践中实现了突破。在整个国家财政体系中,省

级政府预算是极其重要的环节,有较大的立法自主权, 又有很大的财政统筹能力。探索省级人大在预算

草案修正方面的制度意义和完善方向,对于整个国家的预算监督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 省级人大 预算草案 修正权

财政权作为一种传统职权,是代议机构最重要的权力之一,也是各国代议机构普遍享有的重要

权力, 俗称 钱袋子 权力。财政民主原则要求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财政和对财政问题自由

发表意见的权利,代议机关有权对公共财政进行决定、管理和监督。! 在现代公共预算中,预算编制

权是由政府首脑掌握的,预算由政府首脑汇总后提交议会审查。代议机构对公共财政的决定权主

要体现在对政府预算的审查和批准, 因此对于预算草案的修正权是公共财政决定权和监督权的一

种衍生。从法律上讲,预算草案的修正案是人民代表对于政府预算计划提出的议案, 是属于人民代

表的法定职权范围的,并且是代议机构行使财政权的极其重要的一道程序。因此,衡量议会权力的

一个指标是议会能否修改或在多大程度上修改政府提交的预算。可以说,预算草案修正权是现代

议会的核心预算权力。%

目前,预算草案修正权在中国全国人大并没有明确的制度规定,严格意义上讲也没有具体实

践。尽管在地方人大已经有零星的预算修正规定和案例, 但非常缺乏进一步的制度规范。囿于代

表组成成分和会议时限等各方面的原因, 中央财政层级的预算草案修正目前并不具备可行性, 但

是,近年来我国一些省级人大在预算改革的实践探索中取得了进展,在其制定、实施的省级条例或

决定中,规定了人大代表的预算修正权。中国自 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 中央和地方在财权

和事权方面的关系并未完全理顺,大量预算外资金、制度外资金导致地方政府在财政资金紧张的情

况下扰乱了本身的预算管理制度。随着公民民主意识的增强,对于地方人大监督本级政府预算的

呼声越来越强。

一、预算草案修正权的法律含义及宪政意义

人大预算监督的法律含义主要指在预算草案编制、预算审查和批准、预算执行过程中,人大作

为国家权力机关进行监督的权力。预算草案修正属于预算草案形成后的预算审查步骤, 属于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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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监督的职权范围,理所当然应成为人大行使预算监督权的法定程序。

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 管理国家

事务, 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据此, 全国和地方人大代表有权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期间对政府预算草案提出修正案, 以实现对国家事务的管理职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九条也规定:代表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

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对预算草案的审批属于人大的职权范围,因此,人大代

表有权向大会提出关于预算草案的各种意见的议案。许多国家都明确规定, 立法机关及其成员有

权提出关于预算草案的修正议案,对政府预算草案或部门预算草案中的某个项目进行修改。!

关于人大预算监督职权的宪法条文,建国后的四部宪法中最后的表述为 审查和批准国家的

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关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预算监督职权则表述为 县级以上的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以及它们的执

行情况的报告 。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第十二条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中央和地方预

算草案及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第十三条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

本级总预算草案及本级总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批准本级预算和本级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第三

十九条规定 地方各级政府预算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 。如果人大只有批准的权力, 那

宪法和预算法没有必要表述为审查和批准,仅仅批准即可。既然单列审查和批准两个步骤,审查当

然包括了讨论、修改预算草案, 再进行批准。

不同学者对预算草案修正权的表述不尽相同, 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对该权力的重要性认识一致,

也不同程度地提出了具体的关于行使该权力的办法。赵雯教授指出: ∀宪法 #和∀地方组织法 #明确

规定人大享有预算草案修正权。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 大会主席团、各专门委员会、代表联名都

可以提出对预算草案的修正案。∀预算法 #的修订应按 ∀宪法 #和 ∀地方组织法#的规定明确授权人

大可以对预算草案进行修正甚至否决。% 事实上, 很难说宪法和地方组织法对预算草案的修正权

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人大代表确实没有被否定行使该项权力。

马骏教授认为, ∀预算法#及相关法律、法规, 没有赋予人大预算修正权, 这成为制约人大在预

算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一个瓶颈,限制了人大预算监督作用的发挥。因为, 没有预算修正权,使得人

大只有两种选择:整体否决或整体通过预算草案。前者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既不现实也无必要。

而后者使得人大的预算审批权无法真正落到实处。因此,在未来的 ∀预算法 #修改中, 应该赋予人

大预算修正权。& 但严格来讲,在实践中, 省级人大屡有尝试对政府预算草案进行修正的案例, 并

且在省级预算监督条例等规范中已经对预算修正权进行了规定,或者说至少提出了概念, 并且也没

有与任何上位法相矛盾,只是缺乏相应的配套法规和具有操作性的条例。 2003年, 广东省一位人

大代表牵头提出议案,要求政府增列一个支出项目,虽然人大主席团审核后认为该议案不属于省级

政府职能范畴,而没有提交大会表决,但这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人大代表行使人大预算修正权的第一

次尝试。

刘剑文教授认为, ∀预算法 #只规定了预算草案由行政部门编制,由人大审批, 但对人大是否享

有预算草案的修正权,以及政府是否享有对预算审批的制衡权则语焉不详。从预算管理的实践来

看,人大实际上只能就预算草案的同意与否行使审批权。预算审批机关应该享有预算草案调整权。

中国 议行合一 的人大、政府体制类似于西方的内阁制,政府拥有相当大的职权, 甚至在很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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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超越了人大的监督和制约。如果能够赋予人大预算草案的调整修正权,一方面可以加大国家权

力机关的预算职责,另一方面对不合理的预算开支也多了一条制约的途径。因为即使实行预算分

项审批,也不可能细致到每一个具体的项目,因此人大的预算修正权对协调人大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仍然是有必要的。! 按照财政民主原则的要求, 要实现预算的法治化, 使得人大真正代表人民掌握

政府预算的决定权和监督权,就要合理配置人大预算权, 在修改 ∀预算法 #时应明确规定人大对预

算草案的修正权以及政府相应的制衡权, 在预算的编制和审议中扩大民主的范围,增强人民代表审

议的作用。%

曾军平认为,在人大会议期间,有提案权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在一般法律框架下对政府预算草案

提出修正案,这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在要求。但是在现阶段, 我国各级人大对政府预算案

的审批基本上采取综合审批的办法, ∀预算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未能就预算修正的问题做出严格的

制度规定。实行综合审批尽管具有决策效率高的优势和特点,但在综合审批的制度框架内,人大对

于政府的预算要么是整体否决,要么是整体通过,它对于预算的决定力非常有限。预算修正权作为

现代议会的核心预算权力,是看管公共 钱袋子  的权力, 是从监督政府合理使用公共资金的角度

而提出来的,但人大预算修正权的切实应用需要一定的基础性条件,而相关基础性条件的提供需要

一定的制度保障。&

目前,学界基本上形成了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人大享有预算草案的修正权;第二种认为尚未

享有该权力;第三种认为尽管制度有内在要求,但规定不够明确。之所以形成几种不同的观点, 原

因在于我国宪法、人大组织法、预算法等各部法律都没有明确细致的关于人大修正预算草案的规

范,也没有在哪部法律中明确对该种权力进行过界定。从广义上讲,既然各级人大代表有权提出议

案,人大会议期间至少在形式上赋予人大代表预算审查的时间,代表确实有权提出修正预算草案的

议案的权力,但是预算草案的修正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权力的投票表决, 而是需要通过后续政治协商

制度来确保进行的。如果没有细致的规范,很难想象在规定的人大会议期间能够通过一份综合各

位代表意见的预算草案。并且,预算草案的修正还应有规范的人代会前的协商机制, 甚至人大似乎

应该专门召开关于预算草案辩论的大会来赋予年度预算法定效力, 这已经超出目前学界争论的是

否在现有的人大会议制度框架内进行预算草案修正权的制度安排的范畴。

从公共选择机制和宪政结合的角度看,公共选择所依赖的决策机制具有固有的缺陷, 政府机构

和官员可能存在滥用公共权力、非法谋取私利、低效率等问题,所以,对决策者的监督是十分重要

的。预算草案修正权的行使就是对公共财政决策机制和政府预算权力的有效监督,属于权力机构

之间的互相制衡,对提高公共财政支出的公平性和有效性是非常必要的。预算编制也是公民与政

府之间的一种委托代理行为,这种行为中存在着各种风险, 需要建立完整、有效的监督机制。预算

在代议机构讨论和批准的过程就是公共利益的继续发现和确认。代议机构对政府提交的预算草案

进行辩论、听证、修改、宣读、投票批准等, 是公共最大利益的继续寻找过程, 公众代表和党派从中

表述意愿, 反映各自所代表的阶层或集团的要求, 最后批准预算, 公众利益被最后确认。∋ 在中国

省级及以下各级财政中,公众利益与私人利益、局部利益之间会产生大量矛盾。预算编制、审批的

真正实质不是简单的数字罗列、报表汇总、增减科目,而是在潜在的不同公共支出项目上进行比较、

抉择, 否则, 预算编制官员即为会计。预算的执行也绝非简单的财政资金的出库,其背后表征的是

公共施政行为的落实,是公共利益需要的实现。( 所以, 代表公民的人民代表大会及早介入预算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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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监督过程,即有权对政府预算草案进行修正,这不仅是出于监督机制的理论需要, 更是关系公

民福利实现的实质性程序。

就预算的审议而言,实际上已不再是单纯的立法、行政间的权力制约关系, 而是涉及各个阶层

及利益团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代议机关不仅是立法机关,而且是民意的汇聚场所,是否有权修改预

算内容,一般受到各国宪法的重视。预算权在行政权和立法权之间的归属和平衡机制与一个国家

的民主发展程度、宪政体制的选择往往有密切的关系。! 另外,从宪政分权逻辑来看, 议会执掌预

算审议权是宪政权力分立原则的关键性制度设置。议会审查和决议预算案, 本质上是对政府的授

权,使政府得为达成一定施政目标而执行议会同意的预算,因此, 议会的预算审查权只不过是传统

的议会对政府进行控制的权力。议会预算审议权内化于一国的宪政制度, 成为不可或缺的环节。

政府在财政经济上的措施和行为必须获得议会同意,使政府在施政上能够直接接受选民监督,从而

达到合理节制的目的,最终经由权力分立和制衡原则来保障人权。% ∀预算法 #对人大的预算权的规

定是不够详细的,地方各级政府的预算批准制度参照了中央的制度,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

准,但是对于批准前后的法案的性质以及人大如何进行修正等问题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另外,地方各

级人大在预算信息拥有方面也是有缺陷的,再加上人大本身在预算部门的人员配备也不够强大,往往

在预算编制过程中,政府没有受明确的法律的约束即需要和本级人大进行预算的协商修正预算。

人大预算监督乏力的源头就在于没有预算修正的权力行使空间。在中国的宪政实践中,长期

以来的党委行政主导模式使得人大在公共财政支配问题上缺乏信息和监督手段,从而未能建立起

应有的法律权威性。预算的法的属性决定了预算的实施必须要有监督和保障措施。中国的宪法和

预算法确立了预算的法律监督体系和多种法律监督手段。但看似无懈可击的预算监督和控制体

系,在实践中却漏洞百出。其症结在于预算权力过分集中于政府手中, 人大对政府监督乏力,而政

府内部的监督体制又很难发挥实效。其根本原因不在于预算体制问题,而在于中国宪政体制的运

行机制存在着缺陷。中国的∀预算法#的制度设计几乎没有预想到政府的预算被人大否决的情况

发生, 因此也没有规定预算被否决的法律责任和应对措施。&

二、预算监督和预算草案修正权实施状况探索

结合我国的立法权限体制来看, 探索以人大预算监督为核心的预算民主可以选择从省级的制

度建设着手。国家在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立法体系中,

省级 (包括较大的市 )是拥有立法权的唯一基层政权单位,同时,省级政权是中国政治架构中承上

启下的中枢环节,对经济社会发展差异较大的各地区有直接的统一领导权力,较大的市级人大和政

府一般只对本地区的发展起领导作用,省级预算监督制度建设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非常大。在 20世

纪 80年代, 中国的财政制度经历了许多重要的变化,从一种单一的由中央政府完全控制收入的集

中分配预算的制度变为一种相对分权化的制度安排。与中央政府相比,省级政府在满足当地需求

方面具有信息优势,因而能够更好地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而这些公共物品和服务对当地的经济环

境有较大影响。∋ 地方财政支出比重在财政包干和分税制改革期间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的状态,

1981年为 45% , 2004年已高达 72. 3% ,这表明地方政府获得了不断增强的财政支配权力。并且,

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变量也对支出效率有着很大的影响, 比如预算内收入可以促进支出效率的改

善,而预算外收入则与支出效率负相关。( 由 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 #提供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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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显示,在发达国家, 省 (州 )级政府财政支出占各级政府支出总额的平均比重只有 30%左右,分权

程度最高的加拿大和日本也只有 60%。在 20世纪 90年代, 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比重是 14% ,转型

经济是 26%,美国也不到 50%。中国的省级财政支出十几年来一直维持在占全国财政支出的将近

70%。! 每个省在预算监督方面都有立法权,相对比较完善、实施比较良性的制度对本省的经济社

会发展有较大的正面影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形成一种省际竞争。因此, 相对于中央政府预算,

省级政府的预算制定和执行问题更加复杂,研究省级人大的预算监督对更好地发挥地方人大功能

和促进地方政府的有效运作意义重大。

20世纪 80年代以来,中国地方人大特别是省级人大开始重视预算监督工作,安徽、四川、河北、广

东等省份开始着手制定一些关于预算监督的细化的规范性文件, 使得地方层级的预算监督权力行使

逐渐规范化和程序化。90年代后,随着国家实行分税制、复式预算编制制度及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

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逐渐加大,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进一步出台了许多规范预算监督权力行使

的地方性法规。本世纪开始,以部门预算为主的预算编制改革逐渐展开, 预算的编制和执行更加科

学、规范,有关人大预算监督的法律和法规进一步完善,省级人大在 ∀宪法 #、∀预算法#、∀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等法律的指导下,

均制定了预算审查监督的地方性法规,进行了预算改革的实践与预算监督的探索, 许多省份还配之以

相应的财政条例。这些法规条例根据各地方人大的具体实践,在不同程度上对财政预算审查监督中

的制度安排、运行机制和工作环节做了进一步的细化和规范。更重要的是,这些地方性法规在预算草

案的初步审查、专项审计、询问质询、重大事项调查、预算调整、决算审查、超收收入使用监督、预算外

资金使用监督、编制综合预算、法律责任等内容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改进与创新。% 其中一些省份更是

在预算草案修正制度方面有了突破性的规定和制度实践。

我国∀预算法 #并未规定人大及人大代表的预算草案修正权,但是近年来, 中国部分省级人大

在其制定、实施的预算监督条例或决定、办法等地方性法规中, 规定了人大代表的预算修正权。湖

北省在 1996年 7月通过了∀湖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办法#, 其中第十六条规定,在本

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时,人大各专门委员会、人大代表可依法就预算草案提出修正案。预算草

案修正案经主席团会议同意并提请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后,同级人民政府应按照决议修改预算

草案。山西省在 1999年 11月通过了∀山西省预算监督条例 #,其中第十一条规定了各级人大财经

委向大会主席团提出预算修正案,但是没有后续的程序性规定。云南省在 2000年 12月通过了 ∀云
南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 其中第十二条规定了如何在程序上对有修正案的预算草案进行表决的

方式。海南省在 2001年 2月通过了∀海南省审查监督预算条例 #, 其中第十五条详细规定了提出

预算草案修正案的代表人数规定、修正案表决方式,第十六条更是规定了修正案是否获得通过的两

种情况的后续处理方式。广东省在 2001年 2月通过了 ∀广东省预算审批监督条例 #, 其中第十四

条也规定了提出预算草案修正案的代表人数规定, 并且规定了提出增加支出的修正案的处理方式,

表决方式的规定也更为详细,更具可操作性。河北省在 2001年 9月通过了∀河北省预算审查监督

条例#, 其中第十五条规定了预算修正案的处理,第二十七条规定了人大常委会提出预算草案修正

案的条件及表决的方式。

首份省级预算草案修正案是在广东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发生的。 2003年广东省省级政府

性基金预算的编制范围包括 11项内容,其中设立了失业、养老、生育等多项保险基金, 却没有基本

医疗保险基金。有人大代表认为,基本医疗保险是属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 因此建议新增基本

医疗保险基金项目,将其纳入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最后,会议主席团第五次会议作出决议:由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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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代表团廖小莹等 11名代表提出的 ∀预算修正案#不提交大会审议, 主要原因是省政府无权设立

保险基金项目,这必须由国务院来定。虽然修正案最后没有交付表决, 但是体现了很多代表开始实

质性地关注政府各部门资金支出情况的趋势。事实上,后来在浙江、湖南、湖北、广东、上海等省市

的各级人大出现过多次因为缺乏预算修正权的规定而使得政府预算 卡壳  的现象, 有些地方人大

最后采取了人大单独就某些重大事项的财政开支进行先期表决的做法。这种现象体现了预算草案

修正权制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为在预算审查批准的环节,我国法律给予人大和政府之间回旋的

余地实在太小。

我国省级人大在预算草案修正权制度上的创新有一些共同特点。大多数省份有关条款过于简

单,实体性内容和程序性内容不具体、不明确, 往往给实际操作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有些甚至仅

仅提到 修正案 ,却未对修正案的提出作相应的规定。! 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在事权和财权划分

越来越明晰的趋势下,特别是∀预算法 #修订将允许地方政府发债的规定,这种普遍的程序规则不

清晰的情况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在国家法律没有厘清很多关系之前,地方性法规确实难以过多地

进行制度创新。然而在实践中,我国看似无懈可击的预算监督与控制体系却是漏洞百出。预算法

的制度设计中也没有预想到预算会被否决的情况, 实际上也没有先例,这一制度设计与 议行合

一  的中国宪政体制是 相适应 的。但是,中国宪法规定人大对政府有监督权,预算监督权的行使

实际上是可以对预算草案进行否决的。% 所以,研究预算草案修正权的制度规范具有很强的现实

意义和紧迫性。

在现实的预算决策过程中,没有足够的时间赋予人大来审查预算草案, 人大也没有一个法定机

构用一套法定程序来展开规范的预算草案的审查、修正。尽管 ∀预算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在本级人代会举行一个月前, 将本级预算

草案的主要内容提交本级人大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根据本级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的决定提交本

级人大常委会有关的工作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但是实际上这一点很难做到。刘剑文教授认为,

初审机构法律地位不明确,审查权力内容模糊不清,审查法律后果无从知晓,缺乏专业人士参与,初

步审查参与预算审批时间太晚, 法定初审时间得不到保证。& 马骏教授认为, 由于中国是一个行政

集权国家,所以, 省级政府的重大决策一般都要等中央的重大决策确定之后才能做出。结果是, 虽

然省级预算编制在 7、8月份就已经启动, 但是, 要到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国务院经济工作会议

召开后,省级才召开经济工作会议。此时,虽然政府的预算还没有提交人大,但是, 对于部门来说,

预算已经基本编制完成了。省级政府为了落实这些政策通常会留下一些资金, 在经济工作会议开

完后对预算进行调整,在省委同意后再报人大。∋

对于预算草案审查而言,各级人大代表的专业审查能力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中国各级

人大代表中党员、行政主管、政府各部门主要官员的比例过高,这样的代表在审查预算草案时往往

很难发挥应有的专业作用, 也无法对与自己切身相关的工作发表否定性意见, 再加上人大会期很

短,代表们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审查其他的各种报告上。预算草案往往到会议后期才分发给代表,且

信息很有限,透明度很低, 这种预算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加上代表专业能力不足的缺陷, 更使代表难

以胜任监督职责。另外,人大缺乏专门的辅助机构,制度上也没有明确允许人大借助社会力量参与

审查, 甚至审计部门的能力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这样就很容易导致预算初审流于形式化,最后

使得代表们在没有完全看懂预算草案的情况下投票行使了极其重要的预算监督权力。

99

!

%

&

∋

马骏、林慕华: ∀现代议会的预算修正权力 #, ∀呼唤公共预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年,第 103页。

王世涛: ∀)预算法∗的修改与预算监督法律制度的完善#, ∀财经问题研究 #2005年第 3期。

刘剑文、熊伟: ∀预算审批制度改革与中国预算法的完善 #, ∀法学家 #2001年第 6期。

马骏、侯一麟: ∀中国省级预算中的政策过程与预算过程:来自两省的调查 #,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研究 #2005年第 5期。



三、预算草案修正权的制度完善方向

从法理上可以推出,人大预算草案修正权完善的关键在于需要明确人大预算草案修正的程序

规范。曾军平等认为要解决预算修正的前提基础, 即扩展修正议案的酝酿期与准备期;预算审查与

修正日程的相对独立性;预算审查与修正相关材料的提供,信息的完备。! 程序性规范一方面要解

决预算编制部门和人大及人大各个有关机构在整个预算草案审查阶段的沟通互动问题, 另一方面

要解决人代会上关于预算草案的辩论和表决条件、程序问题、决策机制 (投票规则 )问题等。

预算民主的推进关系到整个政治体制的改革方向,会对人大的政治地位以及整个政治权力结

构产生重大影响。预算草案修正权制度的真正落实需认真思考人大与执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马

骏认为,若赋予人大预算修正权,将对政治权力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实际上需要在现有政治结构中

重新界定人大的政治地位。% 预算审查监督制度的完善说到底也不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而是一个

政治体制问题,不可能完全依赖 ∀预算法#的修订来解决。

实际上, 允许人大就预算做出修正, 并不等于人大拥有绝对的权力。因为在公共资金的使用

上,与政府官员存在相似性,代表与议员同样可能存在掠夺性的机会主义行为。并且, 为了讨好利

益集团或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人大代表为掠夺公共资金而花钱的激励并不逊于政府官员。& 事

实上, 世界上议会预算监督权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都对预算草案修正权有着严格的约束机制。在

完善人大预算草案修正权制度的过程中, 一方面要加强人大的预算监督权的制度建设,另一方面也

需要设计制度来避免人大的预算权的膨胀,以免过多地干涉行政权,影响政府运行的效率。

Provincial Congress sR ights of Am endm ent to Budget Protoco:l

S ignificance and Jurid ical Basis

ZHANG Shu jian
1

LIN T ing jin
2

( 1. Law School, Fudan Un iver sity, Shangha i 200433;

2. S chool of Public Adm inistration, Zhej iang U niver sity, H angzhou 310027, China )

Abstract: R igh ts o f am endm ent to budget protoco l is an im po rtant approach for congress m em ber and

leg isla ture to perform the right of financial supervision. From the 1994 tax sharing system, budget super

vision consciousness of local leg islature has been getting stronger. A ll provinces have com pleted leg isla

t ing budget superv ision prov isions and got break through in system atic practice. The budgeting at the pro

vincial level is an im portant part of the state s budget system since the provinces in Ch ina en joy substan

t ial autonom y of policy m ak ing and fiscal resource absorb ing. Exploring the institut iona l arrangem ent o f

public budget ing at the prov inc ial levelw ill be very important to consumm ate the budget and superv ision

system theoret ica lly and pract ica lly.

Key words: provincial congress; budget protoco ;l righ t o f am endm ent

[责任编辑 刘 慧 ]

100

!

%

&

曾军平、尚海全: ∀关于预算修正案问题研究 #, 2009年 7月上海财经大学 ∀预算法 #修订若干重大问题学术研讨会  会议
论文。

邢少文: ∀预算硬约束,政府限权第一步 #, ∀南风窗 #2010年第 2期。

曾军平: ∀预算修正权亟需严格制度规范 #,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 2008年第 3期。


